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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殡葬管理实施办法
（送审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殡葬管理，深化殡葬改革，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湖南省实施〈殡葬管理条例>办法》及《怀化市殡葬管理服务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内的殡葬活动及其管理。
第三条　殡葬管理坚持逐步推行火葬，改革土葬，倡导节地生态安葬，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
第四条  县民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殡葬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政法、纪检监察、组织、宣传、社会工作、公安、法院、司法、财政、发展和改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然资源、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林业、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文化旅游广电体育、民族宗教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殡葬管理有关工作。
中央省市驻沅单位、县直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乡镇人民政府和村（居）委员会协助做好本区域本单位殡葬管理工作，老年人协会、道教协会等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作用，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殡葬改革。
第五条  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执行火葬、文明治丧、简办丧事。

第二章　火化服务
第六条  县火葬区范围：沅陵镇龙泉山、龙兴、胜利门、鹤鸣山、教场坪、荷花池、廻龙山、渔家巷、凤鸣塔、望圣坡社区所辖区域；沅陵镇桃花岭、鸳鸯山、黄草尾、凤凰山、老鸦溪、苦藤铺社区所辖县城规划内建成区域。
第七条　火葬区的公民死亡后，应当全部火化。非火葬区的公民在火葬区区域内死亡的，应当火化。
非火葬区的公职人员（含离退休人员）、特困供养人员死亡后，鼓励倡导火化。
其他公民死亡，生前遗嘱火化或者表示要求实行火化的，应当遵照其意愿火化，他人不得干涉。　
第八条　死亡后应当火化的遗体应当就地或者就近火化；因特殊原因，需要将遗体运回死者生前居住地火化的，应当持死者生前居住地的县（市、区）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死亡地的县（市、区）民政部门批准。
第九条　按照本办法规定必须火化的遗体，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取得医疗机构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后火化：
（一）在家中、养老服务机构、其他场所正常死亡的，丧主凭本辖区乡镇卫生院出具的死亡证明，及时通知殡仪馆接运遗体，并办理手续后火化。
（二）在医院（含其他医疗机构，下同）死亡的，丧主凭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及时通知殡仪馆接运遗体，并办理手续后火化。
（三）因交通事故或其他原因造成非正常死亡的遗体，由公安部门或者其他司法部门法医鉴定后出具死亡证明，通知丧主接运遗体并办理手续后火化。
（四）无名、无主遗体，由公安部门法医鉴定后通知殡仪馆接运、火化。
第十条　火葬区内的医院应加强医院太平间的管理，协助殡葬服务单位做好在医院死亡人员的遗体接运工作，防止运出非法土葬。

第三章 殡葬服务
第十一条  殡仪馆根据同丧主约定的时间、地点接运死者遗体，也可以由丧主自行运送遗体到殡仪馆。
禁止前款规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从事经营性的遗体运送等殡仪服务活动。
第十二条  实施火葬的遗体接运、暂存、火化和骨灰临时寄存等服务实行免费，所需资金纳入县级财政预算。
其他殡葬服务，按照省市制定的收费标准，经县发展和改革部门核定后执行。
第十三条  在火葬区内殡仪馆、殡仪服务站治丧的特困供养人员、城乡低保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可申请殡葬救助政策，其资金由县财政列支。殡葬救助项目：
（一）特困供养人员治丧3日内基本殡葬服务项目费用全免。
（二）城乡低保对象、重点优抚对象治丧3日内，悼念厅租用费免50%；超过3日，不得享受任何殡葬救助政策。
第十四条  火葬四项免费服务和殡葬救助费用在结算时直接予以减免，其它费用由其亲属或单位自行承担。
第十五条  推行不占地或者少占地的生态安葬方式。火葬区，鼓励和引导骨灰树葬、花葬、草坪葬和骨灰撒散等安葬方式；允许土葬的区域，鼓励和引导遗体深埋、不留坟头、不硬化、不立碑等安葬方式。
第十六条　死亡人员的遗体火化后，骨灰可以由死者亲属保存，也可以寄存在骨灰堂，或者葬于公益性公墓。
禁止将骨灰装入棺木后再行土葬。
第十七条　骨灰格位、公墓墓位一个使用周期不超过20年。使用周期届满，应当办理续用手续，未办理手续的，作无主墓处理。
第十八条 禁止在下列地区建造坟墓：
（一）耕地、林地；
（二）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和住宅区。
（三）铁路和公路主干道、通航河道两侧，水库、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

第四章 丧事活动
第十九条  办理丧事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不得妨碍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和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火葬区内应当在殡仪馆、殡仪服务站等场所办理丧事活动，禁止在街道马路、机关企事业单位、城市居民区等场所搭设灵堂开展治丧活动。
第二十条  殡仪馆存放遗体一般不超过3日，需要延期存放的，丧属或者遗体移交方应当在殡仪馆办理延期存放手续。
第二十一条  禁止制造、销售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丧葬用品。
禁止向实行火葬的地区销售棺材等土葬用品。
第二十二条  特困供养人员死亡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村（居）委会或其亲属负责办理丧葬事宜。无名、无主遗体由遗体发现地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办理丧葬事宜。
第二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村（居）委会要加强农村集中治丧点（殡仪服务网点）建设，为群众提供治丧便利。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四条  党员、干部在办理丧事活动中的违纪行为，由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严肃查处。
国家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违反本办法规定，除根据本办法给予处罚外，有关部门或单位还应当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在火葬区内违规搭棚治丧等行为，由城管执法部门予以制止，依法进行查处。
第二十六条  未经批准，擅自兴建殡葬设施的，依照殡葬管理、城乡规划、土地管理、森林等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
第二十七条　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骨灰装棺土葬的，由民政部门责令丧主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当地乡镇人民政府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第二十八条  散埋乱葬、毁田毁林造坟等违法行为，由自然资源、林业等部门依法治理，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第二十九条　阻碍民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殡葬管理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殡葬管理中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由纪检监察部门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国家对少数民族、宗教人士、港澳居民、台湾同胞、华侨和外国人的殡葬活动及其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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